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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单一法官、法院裁决的公布、法院工作语文、笔译和口译事务以
及对公布法院文件适用的程序的规则

99-39451 (c) 

驴『咽'

更正

1. 脚注 1

脚注改为:

有些代表团认为，应当进一步考虑将其它决定列入本清单的可能性。

2. 题为"法院的工作语文"的规则

工作语文改为一种工作语文

3. 新脚注 2

在同一项规则中，第 1(b)段后加新脚注符号 2，新脚注内容为:

本段可能需要进一步加以审议。

4. 现有脚洼 3

在该脚注的"这一段话"前加上·

鉴于参与诉讼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提出请求，

5. 照此为脚注重新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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